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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３３７２—２０１６《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与ＧＢ／Ｔ３３３７２—２０１６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６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２０１６年版的第３章）；

———增加了胶粘剂分类（见第４章）；

———按不同应用领域，修改、增加了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限量（见第５章，２０１６年版

的第４章）；

———按不同类型胶粘剂，修改、增加了不同类型胶粘剂ＶＯＣ的检测方法（见第６章及附录，２０１６年

版的第５章及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３３７２—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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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规定条件下的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下简称ＶＯＣ）含量的限定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溶剂型、水基型、本体型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限定。

本标准不适用于：

———用作中间体或未进入流通领域用作生产原料的胶粘剂；

———用于任何研究与开发、质量保证或分析实验室中试验或评估的胶粘剂；

———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胶粘剂；

———材料粘接时应用的特殊功能性表面处理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７９３　胶粘剂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９４３　胶粘剂术语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３５４　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方法　重量杯法

ＧＢ１９３４０　鞋和箱包用胶粘剂

ＧＢ／Ｔ２０７４０　胶粘剂取样

ＧＢ３０９８２　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３７８２２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ＨＧ／Ｔ２４９２—２０１８　α氰基丙烯酸乙酯瞬间胶粘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４３和ＧＢ３７８２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犮狅狀狋犲狀狋

犞犗犆含量

规定条件下，测得的单位体积或质量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

３．２　

溶剂型胶粘剂　狊狅犾狏犲狀狋犫犪狊犲犱犪犱犺犲狊犻狏犲

以挥发性有机溶剂为主体分散介质的胶粘剂。

３．３　

水基型胶粘剂　狑犪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犪犱犺犲狊犻狏犲

以水为主体分散介质的胶粘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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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本体型胶粘剂　犫狌犾犽犪犱犺犲狊犻狏犲

分散介质含量占总量的５％以内的胶粘剂。

４　分类

根据胶粘剂产品中不同的分散介质和含量，分为溶剂型、水基型、本体型三大类。

注：通常水基型胶粘剂和本体型胶粘剂为低ＶＯＣ型胶粘剂。

５　犞犗犆含量限量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胶粘剂产品中苯系（苯、甲苯和二甲苯）、卤代烃（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１三氯乙烷、

１，１，２三氯乙烷）、甲苯二异氰酸酯、游离甲醛等单个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应满足 ＧＢ３０９８２或

ＧＢ１９３４０中的规定。

５．１．２　胶粘剂产品明示用于多种用途，取各要求中的最低限量。

５．２　溶剂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限量

溶剂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限量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溶剂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限量

应用领域

限量值／（ｇ／Ｌ）

≤

氯丁橡胶类 苯乙烯丁二稀苯乙烯嵌段共聚物橡胶类 聚氨酯类 丙烯酸酯类 其他

建筑 ６５０ ５５０ ５００ ５１０ ５００

室内装饰装修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５１０ ４５０

鞋和箱包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 ４００

木工与家具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５１０ ４００

装配业 ６００ ５５０ ２５０ ５１０ ２５０

包装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５１０ ５００

特殊 ８５０ａ — ５５０ｂ — ７００ｃ

其他 ６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５１０ ２５０

　　
ａ 现场抢修用。

ｂ 重防腐专用。

ｃ 汽车桥梁减震用热硫化胶粘剂。

５．３　水基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限量

水基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限量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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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水基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限量

应用领域

限量值／（ｇ／Ｌ）

≤

聚乙酸乙烯酯类 聚乙烯醇类 橡胶类 聚氨酯类
醋酸乙烯

乙烯共聚乳液类
丙烯酸酯类 其他

建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室内装饰装修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鞋和箱包 ５０ — １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木工与家具 １００ —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交通运输 ５０ —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装配 １００ —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包装 ５０ —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其他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４　本体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限量

本体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限量见表３。

表３　本体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限量

应用领域

限量值／（ｇ／ｋｇ）

≤

有机硅类 ＭＳ类 聚氨酯类 聚硫类
丙烯

酸酯类

环氧

树脂类

α氰基丙

烯酸类
热塑类 其他

建筑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 １０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室内装饰装修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 ５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鞋和箱包 — ５０ ５０ — — — ２０ ５０ ５０

卫材、服装与纤维加工 — ５０ ５０ — — — — ５０ ５０

纸加工及书本装订 — ５０ ５０ — — — — ５０ ５０

交通运输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装配业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包装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 — — — ５０ ５０

其他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５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注１：ＭＳ指以硅烷改性聚合物为主体材料的胶粘剂。

注２：热塑类指热塑性聚烯烃或热塑性橡胶。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取样

胶粘剂产品取样按ＧＢ／Ｔ２０７４０的规定进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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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犞犗犆含量的测定

６．２．１　溶剂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Ａ进行。

６．２．２　水基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按附录Ｄ的规定进行测定。

６．２．３　本体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按附录Ｅ的规定进行测定。

６．２．４　α氰基丙烯酸乙酯瞬间胶粘剂ＶＯＣ含量按 ＨＧ／Ｔ２４９２—２０１８中附录Ｂ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６．２．５　ＶＯＣ含量也可以根据胶粘剂的成分进行计算，当无法计算或者计算和测量结果不符合时，以测

量结果为准。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项目

７．１．１　本标准所列的全部要求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７．１．２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７．１．３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产品异地生产时；

———生产配方、工艺、关键原材料来源有较大改变时；

———停产３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７．２　产品抽样

在同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３份样品，每份不少于０．５ｋｇ。

７．３　结果判定

在抽取的３份样品中，取１份样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测定。如果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本标

准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如果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本标准要求时，应对余下２个样品进行复验。如复验结果合格，则判定

为合格，如仍有１个样品未达到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定为不合格。

８　包装标志

按本标准检验合格的胶粘剂产品，应在包装或产品文件上明示产品符合本标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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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溶剂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的测定

犃．１　概述

将适量的胶粘剂置于恒定温度的鼓风干燥箱中，在规定的时间内，测定胶粘剂挥发物量。用气相色

谱法测定其中低光化学反应化合物的含量，用卡尔·费休法或气相色谱法测定胶粘剂中的含水量，将胶

粘剂挥发物量扣除其中的含水量和丙酮、乙酸甲酯和碳酸二甲酯的量，得出胶粘剂中ＶＯＣ含量。

犃．２　测试步骤

犃．２．１　通则

所有试验进行两次平行测定。

犃．２．２　密度

按胶粘剂产品明示的配比要求，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按ＧＢ／Ｔ１３３５４规定的方法测定试样

密度，试验温度：（２３±２）℃。

犃．２．３　试样的挥发物量

犃．２．３．１　单组分试样

按ＧＢ／Ｔ２７９３规定的方法测定试样的不挥发物量。

犃．２．３．２　多组分试样

按胶粘剂产品明示的配比要求，取混合试样约２ｇ，迅速搅拌均匀后，５ｍｉｎ之内按ＧＢ／Ｔ２７９３规

定的方法测定试样的不挥发物量。

犃．２．３．３　试样的挥发物量

试样的挥发物量按式（Ａ．１）计算：

狑Ｈ＝１－狑Ｂ ……………………（Ａ．１）

　　式中：

狑Ｈ ———试样的挥发物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狑Ｂ ———试样的不挥发物量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犃．２．４　含水量

按附录Ｂ规定进行测定。

犃．２．５　丙酮、乙酸甲酯和碳酸二甲酯量

按附录Ｃ规定进行测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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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６　犞犗犆含量

溶剂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计算按式（Ａ．２）进行。

ρＶＯＣ＝（狑Ｈ－狑Ｈ２Ｏ－狑Ｃ）×ρｓ×１０００ ……………………（Ａ．２）

　　式中：

ρＶＯＣ　———胶粘剂试样中ＶＯＣ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狑Ｈ ———试样的挥发物量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狑Ｈ２Ｏ
———试样含水量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狑Ｃ ———试样中丙酮、乙酸甲酯和碳酸二甲酯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ρｓ ———试样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１０００ ———转换因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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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胶粘剂中含水量的测定

犅．１　概述

胶粘剂中含水量采用气相色谱法或卡尔·费休法进行测定，气相色谱法为仲裁方法。

犅．２　气相色谱法

犅．２．１　试剂和材料

犅．２．１．１　蒸馏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中三级水的要求。

犅．２．１．２　稀释溶剂：无水犖，犖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分析纯。

犅．２．１．３　内标物：无水异丙醇，分析纯。

犅．２．１．４　载气：氢气、氦气或氮气，纯度不小于９９．９９５％。

犅．２．２　仪器

犅．２．２．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及程序升温控制器。

犅．２．２．２　色谱柱：柱长１ｍ，外径３．２ｍｍ，填装１７７μｍ～２５０μｍ的高分子多孔微球的不锈钢柱。（对

于程序升温，柱的初始温度８０℃，保持时间５ｍｉｎ，升温速率３０℃／ｍｉｎ，终止温度１７０℃，保持时间

５ｍｉｎ；对于恒温，柱温为１４０℃，在异丙醇出峰完全后，把柱温调到１７０℃，待ＤＭＦ峰出完。若继续测

试，再把柱温降到１４０℃。）

犅．２．２．３　记录仪。

犅．２．２．４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１０μＬ。

犅．２．２．５　具塞玻璃瓶：１０ｍＬ。

犅．２．２．６　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犅．２．３　试验步骤

犅．２．３．１　测定水的响应因子犚

在同一具塞玻璃瓶中称０．２ｇ左右的蒸馏水和０．２ｇ左右的异丙醇（精确至０．１ｍｇ），加入２ｍＬ的

犖，犖二甲基甲酰胺，混匀。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的标准混样，注入色谱仪，记录其色谱图。

按式（Ｂ．１）计算水的响应因子犚：

犚＝
犿ｉ犃Ｈ２Ｏ

犿Ｈ２Ｏ犃ｉ
……………………（Ｂ．１）

　　式中：

犚　　———水的响应因子；

犿ｉ ———异丙醇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Ｈ２Ｏ
———水的峰面积；

犿Ｈ２Ｏ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 ———异丙醇的峰面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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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不是无水试剂，则以同样量的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混合液，但不加水作

为空白，记录空白液的水峰面积。

按式（Ｂ．２）计算水的响应因子犚：

犚＝
犿ｉ（犃Ｈ２Ｏ－犅）

犿Ｈ２Ｏ犃ｉ
……………………（Ｂ．２）

　　式中：

犚　　———水的响应因子；

犿ｉ ———异丙醇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Ｈ２Ｏ
———水的峰面积；

犅 ———空白液中水的峰面积；

犿Ｈ２Ｏ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 ———异丙醇的峰面积。

犅．２．３．２　含水量测定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试样０．６ｇ和０．２ｇ的异丙醇（精确至０．１ｍｇ），加入具塞玻璃瓶中，再加入２ｍＬ

犖，犖二甲基甲酰胺，盖上瓶塞，同时准备一个不加试样的异丙醇和犖，犖二甲基甲酰胺作为空白样。

用力摇动装有试样的小瓶１５ｍｉｎ，放置５ｍｉｎ使其沉淀，也可使用低速离心机使其沉淀。吸取１μＬ试

样瓶中的上清液，注入色谱仪中，并记录其色谱图。

按式（Ｂ．３）计算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狑Ｈ２Ｏ
：

狑Ｈ２Ｏ＝
１００×（犃Ｈ２Ｏ－犅）犿ｉ

犃ｉ犿ｓ犚
……………………（Ｂ．３）

　　式中：

狑Ｈ２Ｏ
———胶粘剂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犃Ｈ２Ｏ
———水的峰面积；

犅 ———空白中水峰面积；

犿ｉ ———异丙醇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 ———异丙醇的峰面积；

犿ｓ ———胶粘剂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犚 ———响应因子。

平行测定两次，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犅．３　卡尔·费休法

犅．３．１　仪器设备

犅．３．１．１　卡尔·费休水分滴定仪。

犅．３．１．２　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犅．３．１．３　微量注射器：１０μＬ。

犅．３．１．４　滴瓶：３０ｍＬ。

犅．３．１．５　磁力搅拌器。

犅．３．１．６　烧杯：１００ｍＬ。

犅．３．１．７　培养皿。

犅．３．２　试剂

犅．３．２．１　蒸馏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中三级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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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２．２　卡尔·费休试剂：选用合适的试剂（对于不含醛酮化合物的试样，试剂主要成分为碘、二氧化

硫、甲醇、有机碱。对于含有醛酮化合物的试样，应使用醛酮专用试剂，试剂主要成分为碘、咪唑、二氧化

硫、２甲氧基乙醇、２氯乙醇和三氯甲烷）。

犅．３．３　试验步骤

犅．３．３．１　卡尔·费休滴定剂的浓度标定

在滴定仪的滴定杯中加入新鲜卡尔·费休溶剂至液面覆盖电极端头，以卡尔·费休滴定剂滴定至

终点（漂移值＜１０μｇ／ｍｉｎ）。用微量注射器将１０μＬ蒸馏水注入滴定杯中，采用减量法称得水的质量

（精确至０．１ｍｇ），并将该质量输入到滴定仪中，用卡尔·费休滴定剂滴定至终点，记录仪器显示的标定

结果。

进行重复标定，直至相邻两次的标定值相差小于０．０１ｍｇ／ｍＬ，求出两次标定的平均值，将标定结

果输入到滴定仪中。

当检测环境的相对湿度小于７０％时，应每周标定一次；相对湿度大于７０％时，应每周标定两次；必

要时，随时标定。

犅．３．３．２　样品处理

若待测样品黏度较大，在卡尔·费休溶剂中不能很好分散，则需要将样品进行适量稀释。在烧杯中

称取经搅拌均匀后的样品２０ｇ（精确至１ｍｇ），然后向烧杯内加入约２０％的蒸馏水，准确记录称样量及

加水量。将烧杯盖上培养皿，在磁力搅拌器上搅拌１０ｍｉｎ～１５ｍｉｎ。然后将稀释样品倒入滴瓶中

备用。

注：对于在卡尔·费休溶剂中能很好分散的样品，可直接测试样品中的水分含量。对于加水２０％后，在卡尔·费休

溶剂中仍不能很好分散的样品，可逐步增加稀释水量。

犅．３．３．３　含水量的测试

在滴定仪的滴定杯中加入新鲜卡尔·费休溶剂至液面覆盖电极端头，以卡尔·费休滴定剂滴定至

终点。向滴定杯中加入１滴按Ｂ．３．３．２处理后的样品，采用减量法称得加入的样品质量（精确至

０．１ｍｇ），并将该样品质量输入到滴定仪中。用卡尔·费休滴定剂滴定至终点，记录仪器显示的测试

结果。

平行测试两次，测试结果取平均值。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１．５％。

测试３次～６次后应及时更换滴定杯中的卡尔·费休溶剂。

犅．３．３．４　数据处理

试样经稀释处理后测得的实际含水量按式（Ｂ．４）计算：

狑Ｈ２Ｏ＝
狑′Ｈ２Ｏ× 犿ｓ＋犿Ｈ２Ｏ（ ）－犿Ｈ２Ｏ

犿ｓ

……………………（Ｂ．４）

　　式中：

狑Ｈ２Ｏ　———胶粘剂试样中实际含水量（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狑′Ｈ２Ｏ ———测得的稀释样品的含水量（质量分数）的平均值；

犿ｓ ———稀释时所称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Ｈ２Ｏ
———稀释时所加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计算结果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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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丙酮、乙酸甲酯和碳酸二甲酯量的测定

犆．１　原理

试样经稀释后直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经色谱柱分离后，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内标法

定量。

犆．２　材料和试剂

犆．２．１　载气：氮气，纯度≥９９．９９５％。

犆．２．２　燃气：氢气，纯度≥９９．９９５％。

犆．２．３　助燃气：空气。

犆．２．４　辅助气体（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

犆．２．５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分离，纯度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例如：正庚烷、正戊烷等。

犆．２．６　校准化合物：丙酮、乙酸甲酯、碳酸二甲酯，纯度至少为９９％或已知纯度。

犆．２．７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少为９９％或已知纯

度。例如：乙酸乙酯、正己烷等。

犆．３　仪器设备

犆．３．１　气相色谱仪，具有以下配置：

———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并且汽化室的内衬可更换；

———程序升温控制器；

———检测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色谱柱，应能使被测物足够分离。如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６％腈丙苯基和９４％聚二甲基

硅氧烷毛细管柱、聚乙二醇毛细管柱或相当型号。

犆．３．２　进样器：容量至少是进样量的两倍。

犆．３．３　试样瓶：约１０ｍＬ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犆．３．４　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犆．４　气相色谱条件

气相色谱条件如下：

———色谱柱：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３２ｍｍ×１μｍ；

———进样口温度：２４０℃；

———检测器温度：２８０℃；

———柱温：初始温度５０℃保持５ｍｉｎ，然后以１０℃／ｍｉｎ升至２８０℃保持５ｍｉｎ；

———载气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

———燃气流速：４０ｍＬ／ｍｉｎ；

０１

犌犅３３３７２—２０２０



———助燃气流速：４００ｍＬ／ｍｉｎ；

———分流比：２０∶１；

———进样量：１．０μＬ。

注：也可根据所用仪器的性能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犆．５　测试步骤

犆．５．１　通则

所有试验进行两次平行测定。

犆．５．２　色谱仪参数优化

按Ｃ．４中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仪器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器

的灵敏度、稳定性和分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容量，并在仪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

犆．５．３　定性分析

犆．５．３．１　按Ｃ．５．２的规定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犆．５．３．２　称取约２ｇ的样品，用适量的稀释剂稀释试样。用进样器取１．０μＬ混合均匀的试样注入色谱

仪，记录色谱图，与被测化合物标准样品的保留时间对比，确定是否存在被测化合物。

犆．５．４　校准

犆．５．４．１　校准样品的配制：在５ｍＬ乙酸乙酯中分别加入３０μＬ丙酮、乙酸甲酯和正庚烷，密封试样瓶，

摇匀。

犆．５．４．２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试

按式（Ｃ．１）分别计算每种化合物的校正因子：

犚犻＝
犿犻×犃ｉｓ

犿ｉｓ×犃犻
……………………（Ｃ．１）

　　式中：

犚犻　———化合物犻的相对校正因子；

犿犻 ———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ｓ ———内标物的峰面积；

犿ｉｓ ———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犻 ———化合物犻的峰面积。

犚犻 值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犆．５．５　试样的测试

犆．５．５．１　试样配制：称取０．２ｇ样品，置于５ｍＬ乙酸乙酯溶剂的试样瓶中，加入３０μＬ的正庚烷，密闭

摇匀。

犆．５．５．２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犆．５．５．３　将标记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保留时间。

将１μＬ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并记录各种保留时间低于标记物的化合物峰面积（稀

释剂除外），按式（Ｃ．２）分别计算试样中所含各化合物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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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犻＝
犿ｉｓ×犃犻×犚犻

犿ｓ×犃ｉｓ
……………………（Ｃ．２）

　　式中：

狑犻　———试样中被测化合物犻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犿ｉｓ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犻 ———化合物犻的峰面积；

犚犻 ———被测化合物犻的相对校正因子；

犿ｓ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ｓ ———内标物的峰面积。

狑犻 值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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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水基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的测定

犇．１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水基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的测定方法。

犇．２　原理

胶粘剂样品经稀释后，通过气相色谱分析技术使样品中各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离，定性鉴定被测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成分后，用内标法测定其含量。

犇．３　材料和试剂

犇．３．１　载气：氮气，纯度≥９９．９９５％。

犇．３．２　燃气：氢气，纯度≥９９．９９５％。

犇．３．３　助燃气：空气。

犇．３．４　辅助气体（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

犇．３．５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分离，纯度至少为

９９％（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异丁醇、乙二醇单甲醚、乙二醇二甲醚、二乙二醇二甲醚、正十一烷、

正十四烷等。

犇．３．６　校准化合物：正己烷、庚烷、环己烷、环己酮、环己醇、乙酸戊酯、乙酸丁酯、苯、甲苯、乙苯、二甲

苯、三乙胺、二甲基乙醇胺、２氨基２甲基１丙醇等，纯度至少为９９％（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

犇．３．７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少为９９％（质量分

数）或已知纯度。例如：乙腈、甲醇或四氢呋喃、乙酸乙酯等溶剂等。

犇．４　仪器和设备

气相色谱仪，配置如下：

ａ）　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其汽化室的内衬可更换；

ｂ）　程序升温控制器；

ｃ）　检测器可以使用下列三种检测器中的任意一种：

１）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ＦＩＤ）；

２）　已校准并调谐的质谱仪或其他质量选择检测器；

３）　已校准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ＦＴＩＲ）；

如果选用２）或３）检测器对分离出的组分进行定性鉴定，仪器应与气相色谱仪相连并根据仪器

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操作；

ｄ）　色谱柱：应能使被测物足够分离，如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６％腈丙苯基和９４％聚二甲基

硅氧烷毛细管柱、聚乙二醇毛细管柱或相当型号；

ｅ）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１０μＬ，容量至少为进样量的两倍；

ｆ）　试样瓶：约２０ｍＬ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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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犇．５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犇．５．１　色谱条件１：

ａ）　色谱柱（基本柱）：６％腈丙苯基和９４％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６０ｍ×０．３２ｍｍ×１．０μｍ；

ｂ）　进样口温度：２５０℃；

ｃ）　检测器：ＦＩＤ，温度２６０℃；

ｄ）　柱温：程序升温，初始温度８０℃保持１ｍｉｎ，然后以１０℃／ｍｉｎ升至２３０℃保持１５ｍｉｎ；

ｅ）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ｆ）　进样量：１．０μＬ。

犇．５．２　色谱条件２：

ａ）　色谱柱（确认柱）：聚乙二醇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

ｂ）　进样口温度：２４０℃；

ｃ）　检测器：ＦＩＤ，温度２５０℃；

ｄ）　柱温：程序升温，初始温度６０℃保持１ｍｉｎ，然后以２０℃／ｍｉｎ升至２４０℃保持２０ｍｉｎ；

ｅ）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ｆ）　进样量：１．０μＬ。

犇．６　试验步骤

犇．６．１　通则

所有试验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多组分试样同Ａ．２．３．２。

犇．６．２　密度测定

按ＧＢ／Ｔ１３３５４规定的方法进行。

犇．６．３　色谱仪参数优化

按气相色谱条件，每次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其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器的灵敏度、稳定性和分

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

犇．６．４　定性分析

定性鉴定试样中有无Ｄ．３．６中的校准化合物。

优先选用ＧＣＭＳ或ＧＣ（ＦＴＩＲ），按给出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测定。也可利用ＧＣＦＩＤ和Ｄ．４ｄ）

规定的色谱柱，按给出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分别记录校准化合物在两根色谱柱（所选择的两根柱子的

极性差别应尽可能大，例如；６％腈丙苯基和９４％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聚乙二醇毛细管柱）上的色

谱图，在相同的色谱测试条件下，对被测试样做出色谱图后对比定性。

犇．６．５　校准

犇．６．５．１　校准样品的配制

分别称取一定量（精确到０．１ｍｇ）鉴定出的各种校准化合物于配样瓶中，称取质量与待测试样中各

自的含量在同一数量级；

再称取与待测化合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于同一配样瓶中，用稀释溶剂稀释混合物，密封配样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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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匀。

犇．６．５．２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在于测试试样相同的色谱测试条件下，优化仪器参数。将适当数量的校准化合物注入气相色谱仪

中，记录色谱图按式（Ｄ．１）分别计算每种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犚犻＝
犿犻×犃ｉｓ

犿ｉｓ×犃犻
……………………（Ｄ．１）

　　式中：

犚犻　———化合物犻的相对校正因子；

犿犻 ———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ｓ ———内标物的峰面积；

犿ｉｓ ———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犻 ———化合物犻的峰面积。

犚犻 值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测定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若出现校准化合物之外的未知化合物色谱峰，则假设其相对于异丁醇的校正因子为１．０。

犇．６．６　试样的测试

犇．６．６．１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试样１ｇ（精确至０．１ｍｇ）以及与被测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于试样瓶中，

加入１０ｍＬ稀释溶剂稀释试样，密封配样瓶并摇匀。

犇．６．６．２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犇．６．６．３　将１．０μＬ试样溶液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然后按式（Ｄ．２）分别计算试样中所含各种

化合物的质量分数：

狑犻＝
犿ｉｓ×犃犻×犚犻

犿ｓ×犃ｉｓ
……………………（Ｄ．２）

　　式中：

狑犻 ———试样中被测化合物犻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犿ｉｓ———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犻 ———被测化合物犻的峰面积；

犚犻 ———被测化合物犻的相对校正因子；

犿ｓ———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狑犻 值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犇．７　水基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

水基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按式（Ｄ．３）计算：

ρＶＯＣ＝∑
狀

犻＝１

狑犻×ρｓ×１０００ ……………………（Ｄ．３）

　　式中：

ρＶＯＣ ———水基型胶粘剂试样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狑犻 ———测试试样中被测化合物犻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ρｓ ———试样样品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１０００———转换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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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本体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的测定

犈．１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用烘箱法测定本体型胶粘剂ＶＯＣ的含量。

犈．２　原理

犈．２．１　将适量的胶粘剂置于恒定温度的鼓风干燥箱中，在规定的时间内，测定胶粘剂挥发物量。

犈．２．２　对具有反应活性的本体型胶粘剂（如丙烯酸酯类等），则应给予规定（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反应时

间，再同Ｅ．２．１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以免将反应活性单体计入ＶＯＣ含量。

犈．２．３　对热塑（或热固）性本体型胶粘剂，取样称量，按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实际施胶（或硫化）条件操作

后，再同Ｅ．２．１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

犈．３　试验步骤

犈．３．１　通则

所有试验进行两次平行测定。

犈．３．２　试样的挥发物量

犈．３．２．１　一般本体型胶粘剂挥发物量

同Ａ．２．３。

犈．３．２．２　反应活性类本体型胶粘剂挥发物量

犈．３．２．２．１　反应活性类本体型胶粘剂产品，取约２ｇ试样，按产品的固化条件固化后，按ＧＢ／Ｔ２７９３规

定的方法，测定试样的不挥发物量，同Ａ．２．３．３计算挥发物含量。

犈．３．２．２．２　常温固化的多组分反应活性类本体型胶粘剂按产品明示的配比要求，取约２ｇ混合试样，搅

拌均匀，停放规定时间（２４ｈ）后，按ＧＢ／Ｔ２７９３规定的方法，测定试样的不挥发物量，同Ａ．２．３．３计算挥

发物含量。

犈．３．２．３　热塑（或热固）性本体型胶粘剂

热塑性本体型胶粘剂（如热熔胶等）或热固性本体型胶粘剂，取约２ｇ试样，按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实

际施胶条件（或硫化）操作后，再按ＧＢ／Ｔ２７９３规定的方法，测定试样的不挥发物量，同Ａ．２．３．３计算挥

发物含量。

犈．３．３　本体型胶粘剂犞犗犆含量

本体型胶粘剂ＶＯＣ含量按式（Ｅ．１）计算：

狑ＶＯＣ＝狑Ｈ×１０００ ……………………（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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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狑ＶＯＣ ———本体型胶粘剂试样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狑Ｈ ———试样挥发物量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ｇ／ｇ）；

１０００———转换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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